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1184號

原      告  陳慧玲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詩芳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曹銳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

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從民國（下同）103年到至今噪音依然沒有

停止，而是繼續報復原告而警察多次柔性勸導被告並沒有停

止噪音，並無改善，否認噪音聲響是被告所發出來的。被告

長期10年製造噪音聲響，在106年提告損害賠償被板橋簡易

庭裁罰10萬元，被告因長期製造噪音聲響，故意夜晚敲聲，

重物砸地板聲，東西拖拉聲，故意敲打地板聲，小孩大力跺

腳走路聲，小孩來回奔跑聲，赤腳走路所發出的蹦蹦聲---

等噪音。以上所陳述的在原告113年3月1日至113年5月31

日，錄下被告家中所發出噪音聲響光碟片。113年2月5-7日

在板橋分局行政組開出社會法勸導單，被告收到之後並沒有

停止製造噪音聲響-在113年7月29日板橋分局行政組再一次

開出社維法勸導單，但被告到至今還是沒有停止製造噪音聲

響。原告在113年3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有打110請求板橋後

埔派出警員上去被告家中勸導，(證人有在原告家中可證明)

被告一直說噪音不是她們家所發出，若不是原告就不會在11

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至113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8日

打110請求板橋後埔派出警員上去被告人家中勸導。法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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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10調閱通聯記錄。113年12月3日，被告曹銳誠因不滿原

告請求板橋後埔警員來勸導，被告曹銳誠在住處大聲對原告

咆哮辱罵說，你在說什麼，及辱罵原告和先生不雅的字眼。

　　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被

告賠償其損害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原告前於民國112年3月30日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112年度板小字第1874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起訴主張:「原告

自10年至112年長期都被樓上的住戶即被告不斷長期發出噪

音，騷擾原告時間長達10年」，嗣因原告不能舉證證明被告

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遂於112年10月12日經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1874號判決駁回其訴，原

告不服提起上訴，亦於113年3月25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小上字第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本件原告不待法

院判決，竟又於112年6月9日復以同一事由於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起訴主張:

「原告於112年3月3日曾向法院提告，向被告請求10萬元損

害賠償，然被告並未收斂，原告再次向法院提告，就被告於

112年4月1日至同年5月21日期間所製造之噪音，向被告請求

20萬元損害賠償。」同樣因原告不能證明被告有製造噪音侵

害其居住安寧之事實，遂於113年2月15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判決駁回其訴，原告不服提起上

訴，復於113年11月27日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7

6號判決駁回上訴案。詎原告不待法院判決確定，又於114年

1月2日反覆再以同一事由提起本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

訟，其起訴狀主張之事實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8

日止(甚至自103年至113年)，均係前開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

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者，而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

在案，依上說明，本件原告一再重複起訴顯然違背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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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

依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第1項規定，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㈡又本件兩造為上下層之鄰居，本難期待各自之行為完全寂靜

無聲，故彼此日常生活相互影響、聲息相聞實難避免，應互

相學習尊重，如產生之聲響會造成鄰居之困擾，應適度調整

及因應。而原告居住安寧之權利及被告得在住處自由從事合

理之生活起居活動應受保障，倘聲響之侵入係偶發、輕微或

依地方習慣認為相當，彼此仍應於合理程度範圍內忍受，原

告自無權要求限縮他人社會活動以符合自己的需求。且依目

前社會發展情形，住戶緊鄰而居比比皆是，彼此日常生活聲

息相聞在所難免，依通常情形，倘房屋所有人係依正常方式

使用，於合理範圍內，亦難認係妨害相鄰房屋所有人之權

利，故相鄰房屋所有人尚不得請求予以排除。惟查，本件依

前揭兩造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判決所載，法官在當

庭勘驗錄音光碟、傳訊證人依法調查證據後，已於判決中明

確告知原告:...樓上走路難免樓下會聽到腳步聲，或是樓上

移動桌椅，收拾物品，東西掉落地板，亦難免會有聲音傳至

樓下，係日常活動難以避免發出之聲響，尚難認被告係故意

製造出一般人難以忍受之噪音，惡意侵害原告之居住安

寧」，是原告主張均難認有理由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主張依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必須就侵權行為之成立要

件，包括：其權利被侵害、該侵害具不法性、行為人有故意

或過失、權利被侵害者受有損害、損害與侵權行為間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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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等節負舉證之責。本件依原告所提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函、本院114年度板秩字第25號裁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偵字第52274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4

年度上聲議字第4253號處分書、被告發出聲響紀錄表紙本、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光碟等件，均尚無從遽認被告即有

侵權行為之事實。矧依原告所提出錄影光碟，核對原告主張

發出噪音之時間點，原告將分貝計放置在鏡頭前錄影，原告

家中背景噪音約40幾至50幾分貝間，依原告所稱之時間點雖

有突然提高之聲響，然均屬短暫甚至路上汽機車經過或狗叫

聲之噪音時間均比前開偶然之聲響要持續及大聲，另原告雖

以前開錄影方式舉證，然查兩造所居住之房屋為連棟公寓，

原告30號房屋隔壁連接著32號房屋，該聲響為緊鄰之32號2

樓、3樓或28號3樓所發出均屬可能，是依前開錄音影片尚無

從證明系爭聲響係30號3樓所生，縱係30號3樓所生亦非持

續、或特別大噪音，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無可

採取。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曹銳誠辱罵原告部分，未據原告舉

證證明以實其說，亦非有據，委無足取。此外，原告先不能

舉證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之

主張，均非有據，委無足採。原告另聲請本院訊問證人何瑞

恩、劉沐堂，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

　　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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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

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

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葉子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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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1184號
原      告  陳慧玲  


被      告  林詩芳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曹銳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從民國（下同）103年到至今噪音依然沒有停止，而是繼續報復原告而警察多次柔性勸導被告並沒有停止噪音，並無改善，否認噪音聲響是被告所發出來的。被告長期10年製造噪音聲響，在106年提告損害賠償被板橋簡易庭裁罰10萬元，被告因長期製造噪音聲響，故意夜晚敲聲，重物砸地板聲，東西拖拉聲，故意敲打地板聲，小孩大力跺腳走路聲，小孩來回奔跑聲，赤腳走路所發出的蹦蹦聲---等噪音。以上所陳述的在原告113年3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錄下被告家中所發出噪音聲響光碟片。113年2月5-7日在板橋分局行政組開出社會法勸導單，被告收到之後並沒有停止製造噪音聲響-在113年7月29日板橋分局行政組再一次開出社維法勸導單，但被告到至今還是沒有停止製造噪音聲響。原告在113年3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有打110請求板橋後埔派出警員上去被告家中勸導，(證人有在原告家中可證明)被告一直說噪音不是她們家所發出，若不是原告就不會在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至113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8日打110請求板橋後埔派出警員上去被告人家中勸導。法官可向110調閱通聯記錄。113年12月3日，被告曹銳誠因不滿原告請求板橋後埔警員來勸導，被告曹銳誠在住處大聲對原告咆哮辱罵說，你在說什麼，及辱罵原告和先生不雅的字眼。
　　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原告前於民國112年3月30日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1874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起訴主張:「原告自10年至112年長期都被樓上的住戶即被告不斷長期發出噪音，騷擾原告時間長達10年」，嗣因原告不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遂於112年10月12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1874號判決駁回其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亦於113年3月25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本件原告不待法院判決，竟又於112年6月9日復以同一事由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起訴主張:「原告於112年3月3日曾向法院提告，向被告請求10萬元損害賠償，然被告並未收斂，原告再次向法院提告，就被告於112年4月1日至同年5月21日期間所製造之噪音，向被告請求20萬元損害賠償。」同樣因原告不能證明被告有製造噪音侵害其居住安寧之事實，遂於113年2月15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判決駁回其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於113年11月27日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76號判決駁回上訴案。詎原告不待法院判決確定，又於114年1月2日反覆再以同一事由提起本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其起訴狀主張之事實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8日止(甚至自103年至113年)，均係前開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者，而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在案，依上說明，本件原告一再重複起訴顯然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依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規定，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㈡又本件兩造為上下層之鄰居，本難期待各自之行為完全寂靜無聲，故彼此日常生活相互影響、聲息相聞實難避免，應互相學習尊重，如產生之聲響會造成鄰居之困擾，應適度調整及因應。而原告居住安寧之權利及被告得在住處自由從事合理之生活起居活動應受保障，倘聲響之侵入係偶發、輕微或依地方習慣認為相當，彼此仍應於合理程度範圍內忍受，原告自無權要求限縮他人社會活動以符合自己的需求。且依目前社會發展情形，住戶緊鄰而居比比皆是，彼此日常生活聲息相聞在所難免，依通常情形，倘房屋所有人係依正常方式使用，於合理範圍內，亦難認係妨害相鄰房屋所有人之權利，故相鄰房屋所有人尚不得請求予以排除。惟查，本件依前揭兩造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判決所載，法官在當庭勘驗錄音光碟、傳訊證人依法調查證據後，已於判決中明確告知原告:...樓上走路難免樓下會聽到腳步聲，或是樓上移動桌椅，收拾物品，東西掉落地板，亦難免會有聲音傳至樓下，係日常活動難以避免發出之聲響，尚難認被告係故意製造出一般人難以忍受之噪音，惡意侵害原告之居住安寧」，是原告主張均難認有理由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必須就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括：其權利被侵害、該侵害具不法性、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權利被侵害者受有損害、損害與侵權行為間有因果關係等節負舉證之責。本件依原告所提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本院114年度板秩字第25號裁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偵字第52274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上聲議字第4253號處分書、被告發出聲響紀錄表紙本、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光碟等件，均尚無從遽認被告即有侵權行為之事實。矧依原告所提出錄影光碟，核對原告主張發出噪音之時間點，原告將分貝計放置在鏡頭前錄影，原告家中背景噪音約40幾至50幾分貝間，依原告所稱之時間點雖有突然提高之聲響，然均屬短暫甚至路上汽機車經過或狗叫聲之噪音時間均比前開偶然之聲響要持續及大聲，另原告雖以前開錄影方式舉證，然查兩造所居住之房屋為連棟公寓，原告30號房屋隔壁連接著32號房屋，該聲響為緊鄰之32號2樓、3樓或28號3樓所發出均屬可能，是依前開錄音影片尚無從證明系爭聲響係30號3樓所生，縱係30號3樓所生亦非持續、或特別大噪音，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無可採取。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曹銳誠辱罵原告部分，未據原告舉證證明以實其說，亦非有據，委無足取。此外，原告先不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之主張，均非有據，委無足採。原告另聲請本院訊問證人何瑞恩、劉沐堂，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
　　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葉子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1184號

原      告  陳慧玲  



被      告  林詩芳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曹銳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

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從民國（下同）103年到至今噪音依然沒有

    停止，而是繼續報復原告而警察多次柔性勸導被告並沒有停

    止噪音，並無改善，否認噪音聲響是被告所發出來的。被告

    長期10年製造噪音聲響，在106年提告損害賠償被板橋簡易

    庭裁罰10萬元，被告因長期製造噪音聲響，故意夜晚敲聲，

    重物砸地板聲，東西拖拉聲，故意敲打地板聲，小孩大力跺

    腳走路聲，小孩來回奔跑聲，赤腳走路所發出的蹦蹦聲---

    等噪音。以上所陳述的在原告113年3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

    ，錄下被告家中所發出噪音聲響光碟片。113年2月5-7日在

    板橋分局行政組開出社會法勸導單，被告收到之後並沒有停

    止製造噪音聲響-在113年7月29日板橋分局行政組再一次開

    出社維法勸導單，但被告到至今還是沒有停止製造噪音聲響

    。原告在113年3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有打110請求板橋後埔

    派出警員上去被告家中勸導，(證人有在原告家中可證明)被

    告一直說噪音不是她們家所發出，若不是原告就不會在112

    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至113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8日打

    110請求板橋後埔派出警員上去被告人家中勸導。法官可向1

    10調閱通聯記錄。113年12月3日，被告曹銳誠因不滿原告請

    求板橋後埔警員來勸導，被告曹銳誠在住處大聲對原告咆哮

    辱罵說，你在說什麼，及辱罵原告和先生不雅的字眼。

　　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被

    告賠償其損害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原告前於民國112年3月30日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1

    12年度板小字第1874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起訴主張:「原告

    自10年至112年長期都被樓上的住戶即被告不斷長期發出噪

    音，騷擾原告時間長達10年」，嗣因原告不能舉證證明被告

    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遂於112年10月12日經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1874號判決駁回其訴，原

    告不服提起上訴，亦於113年3月25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小上字第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本件原告不待法

    院判決，竟又於112年6月9日復以同一事由於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起訴主張:「

    原告於112年3月3日曾向法院提告，向被告請求10萬元損害

    賠償，然被告並未收斂，原告再次向法院提告，就被告於11

    2年4月1日至同年5月21日期間所製造之噪音，向被告請求20

    萬元損害賠償。」同樣因原告不能證明被告有製造噪音侵害

    其居住安寧之事實，遂於113年2月15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判決駁回其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

    復於113年11月27日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76號

    判決駁回上訴案。詎原告不待法院判決確定，又於114年1月

    2日反覆再以同一事由提起本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

    ，其起訴狀主張之事實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8日

    止(甚至自103年至113年)，均係前開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

    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者，而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在

    案，依上說明，本件原告一再重複起訴顯然違背民事訴訟法

    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依

    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

    項規定，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㈡又本件兩造為上下層之鄰居，本難期待各自之行為完全寂靜

    無聲，故彼此日常生活相互影響、聲息相聞實難避免，應互

    相學習尊重，如產生之聲響會造成鄰居之困擾，應適度調整

    及因應。而原告居住安寧之權利及被告得在住處自由從事合

    理之生活起居活動應受保障，倘聲響之侵入係偶發、輕微或

    依地方習慣認為相當，彼此仍應於合理程度範圍內忍受，原

    告自無權要求限縮他人社會活動以符合自己的需求。且依目

    前社會發展情形，住戶緊鄰而居比比皆是，彼此日常生活聲

    息相聞在所難免，依通常情形，倘房屋所有人係依正常方式

    使用，於合理範圍內，亦難認係妨害相鄰房屋所有人之權利

    ，故相鄰房屋所有人尚不得請求予以排除。惟查，本件依前

    揭兩造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判決所載，法官在當庭

    勘驗錄音光碟、傳訊證人依法調查證據後，已於判決中明確

    告知原告:...樓上走路難免樓下會聽到腳步聲，或是樓上移

    動桌椅，收拾物品，東西掉落地板，亦難免會有聲音傳至樓

    下，係日常活動難以避免發出之聲響，尚難認被告係故意製

    造出一般人難以忍受之噪音，惡意侵害原告之居住安寧」，

    是原告主張均難認有理由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主張依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必須就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包括：其權利被侵害、該侵害具不法性、行為人有故意或

    過失、權利被侵害者受有損害、損害與侵權行為間有因果關

    係等節負舉證之責。本件依原告所提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

    、本院114年度板秩字第25號裁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偵字第52274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4

    年度上聲議字第4253號處分書、被告發出聲響紀錄表紙本、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光碟等件，均尚無從遽認被告即有

    侵權行為之事實。矧依原告所提出錄影光碟，核對原告主張

    發出噪音之時間點，原告將分貝計放置在鏡頭前錄影，原告

    家中背景噪音約40幾至50幾分貝間，依原告所稱之時間點雖

    有突然提高之聲響，然均屬短暫甚至路上汽機車經過或狗叫

    聲之噪音時間均比前開偶然之聲響要持續及大聲，另原告雖

    以前開錄影方式舉證，然查兩造所居住之房屋為連棟公寓，

    原告30號房屋隔壁連接著32號房屋，該聲響為緊鄰之32號2

    樓、3樓或28號3樓所發出均屬可能，是依前開錄音影片尚無

    從證明系爭聲響係30號3樓所生，縱係30號3樓所生亦非持續

    、或特別大噪音，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無可採

    取。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曹銳誠辱罵原告部分，未據原告舉證

    證明以實其說，亦非有據，委無足取。此外，原告先不能舉

    證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之主

    張，均非有據，委無足採。原告另聲請本院訊問證人何瑞恩

    、劉沐堂，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

　　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葉子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1184號

原      告  陳慧玲  



被      告  林詩芳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曹銳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從民國（下同）103年到至今噪音依然沒有停止，而是繼續報復原告而警察多次柔性勸導被告並沒有停止噪音，並無改善，否認噪音聲響是被告所發出來的。被告長期10年製造噪音聲響，在106年提告損害賠償被板橋簡易庭裁罰10萬元，被告因長期製造噪音聲響，故意夜晚敲聲，重物砸地板聲，東西拖拉聲，故意敲打地板聲，小孩大力跺腳走路聲，小孩來回奔跑聲，赤腳走路所發出的蹦蹦聲---等噪音。以上所陳述的在原告113年3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錄下被告家中所發出噪音聲響光碟片。113年2月5-7日在板橋分局行政組開出社會法勸導單，被告收到之後並沒有停止製造噪音聲響-在113年7月29日板橋分局行政組再一次開出社維法勸導單，但被告到至今還是沒有停止製造噪音聲響。原告在113年3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有打110請求板橋後埔派出警員上去被告家中勸導，(證人有在原告家中可證明)被告一直說噪音不是她們家所發出，若不是原告就不會在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至113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8日打110請求板橋後埔派出警員上去被告人家中勸導。法官可向110調閱通聯記錄。113年12月3日，被告曹銳誠因不滿原告請求板橋後埔警員來勸導，被告曹銳誠在住處大聲對原告咆哮辱罵說，你在說什麼，及辱罵原告和先生不雅的字眼。

　　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原告前於民國112年3月30日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1874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起訴主張:「原告自10年至112年長期都被樓上的住戶即被告不斷長期發出噪音，騷擾原告時間長達10年」，嗣因原告不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遂於112年10月12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小字第1874號判決駁回其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亦於113年3月25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本件原告不待法院判決，竟又於112年6月9日復以同一事由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起訴主張:「原告於112年3月3日曾向法院提告，向被告請求10萬元損害賠償，然被告並未收斂，原告再次向法院提告，就被告於112年4月1日至同年5月21日期間所製造之噪音，向被告請求20萬元損害賠償。」同樣因原告不能證明被告有製造噪音侵害其居住安寧之事實，遂於113年2月15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判決駁回其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於113年11月27日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76號判決駁回上訴案。詎原告不待法院判決確定，又於114年1月2日反覆再以同一事由提起本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其起訴狀主張之事實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8日止(甚至自103年至113年)，均係前開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者，而業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在案，依上說明，本件原告一再重複起訴顯然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依訴訟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規定，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㈡又本件兩造為上下層之鄰居，本難期待各自之行為完全寂靜無聲，故彼此日常生活相互影響、聲息相聞實難避免，應互相學習尊重，如產生之聲響會造成鄰居之困擾，應適度調整及因應。而原告居住安寧之權利及被告得在住處自由從事合理之生活起居活動應受保障，倘聲響之侵入係偶發、輕微或依地方習慣認為相當，彼此仍應於合理程度範圍內忍受，原告自無權要求限縮他人社會活動以符合自己的需求。且依目前社會發展情形，住戶緊鄰而居比比皆是，彼此日常生活聲息相聞在所難免，依通常情形，倘房屋所有人係依正常方式使用，於合理範圍內，亦難認係妨害相鄰房屋所有人之權利，故相鄰房屋所有人尚不得請求予以排除。惟查，本件依前揭兩造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0號判決所載，法官在當庭勘驗錄音光碟、傳訊證人依法調查證據後，已於判決中明確告知原告:...樓上走路難免樓下會聽到腳步聲，或是樓上移動桌椅，收拾物品，東西掉落地板，亦難免會有聲音傳至樓下，係日常活動難以避免發出之聲響，尚難認被告係故意製造出一般人難以忍受之噪音，惡意侵害原告之居住安寧」，是原告主張均難認有理由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主張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必須就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括：其權利被侵害、該侵害具不法性、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權利被侵害者受有損害、損害與侵權行為間有因果關係等節負舉證之責。本件依原告所提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本院114年度板秩字第25號裁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偵字第52274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上聲議字第4253號處分書、被告發出聲響紀錄表紙本、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函、光碟等件，均尚無從遽認被告即有侵權行為之事實。矧依原告所提出錄影光碟，核對原告主張發出噪音之時間點，原告將分貝計放置在鏡頭前錄影，原告家中背景噪音約40幾至50幾分貝間，依原告所稱之時間點雖有突然提高之聲響，然均屬短暫甚至路上汽機車經過或狗叫聲之噪音時間均比前開偶然之聲響要持續及大聲，另原告雖以前開錄影方式舉證，然查兩造所居住之房屋為連棟公寓，原告30號房屋隔壁連接著32號房屋，該聲響為緊鄰之32號2樓、3樓或28號3樓所發出均屬可能，是依前開錄音影片尚無從證明系爭聲響係30號3樓所生，縱係30號3樓所生亦非持續、或特別大噪音，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無可採取。至原告另主張被告曹銳誠辱罵原告部分，未據原告舉證證明以實其說，亦非有據，委無足取。此外，原告先不能舉證證明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原告之主張，均非有據，委無足採。原告另聲請本院訊問證人何瑞恩、劉沐堂，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

　　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葉子榕







